附件2：复试办法
外国语学院 教育硕士（英语）
外国语学院教育硕士复试以“公平公正、精心组织、严格要求、规范操作”的原则进行。
1．复试报到时间：元月14日上午 8：30—11：30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（500号楼）二楼 大会议室 报到（交验准考证、身份证。）

2．复试时间是：元月14日下午1：30，在北大楼103集中抽签，按复试小组分组面试。 

3．复试严格按照要求进行，面试为综合能力测试，以当面进行提问、回答的口试为主要形式。

4．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一律不予以录取。
5．复试时必须交验准考证、身份证。
6．复试时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，违者按违纪上报。

7．请看到复试通知的同学，在1月4日到8日至电话025-83598557，确认复试。

美术学院 艺术硕士
1．复试采取笔试形式，不面试。

2．复试科目：专业基础 [ 书法方向为临帖（3小时），摄影方向为作品赏析（3小时），其余方向为素描（6小时）]。

3．复试时间：2010年1月13日上午8点半开始

4．复试地点：南师大随园校区美术楼

5．报到时间：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，务必与1月12日上午9点至下午3点到南师大随园校区美术楼207办公室报到，查看详细的复试安排。
公共管理学院 高校教师
1．复试形式为面试。

2．复试时间：2010年1月13日上午9：00。

3．复试地点：仙林行敏楼619。
